
收件號：                       承辦人編號、姓名：                          MV0101
	大陸地區人民入出臺灣地區申請書

	申
請
人
資
料
	姓
名
	
	英文姓名
(正楷填寫)
	
	□初次申請
□再次申請

	
	原名
(別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地
	    省         縣
    (市)       (市)
	身分證明號碼

	
	
	
	
	
	
	
	

	
	出生
年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西元19    年)
	學 歷
	
	統一證號(無則免填)

	
	
	
	現 住
地 區
	□大陸  □港澳  □國外
	

	
	申請事由及代碼
	
	所經第三地區
	□香港
□
	旅行證
證　別
	□單次
□逐次加簽 旅行證
□多次

	
	現  職
	本職：

	
	
	兼職：

	
	經歷
(含曾任職務、具有何種專業造詣等)
	

	
	居住
地址
	
	電話
	

	
	證照
資料
	□ 中共護照
□ 其他
	號 碼
	
	發照日期及效期
	
	何時由何地到僑居地
	地點：
時間：

	
	
	
	
	
	
	
	
	

	
	外國
簽證
資料
	國 別
	
	種 類
	
	日 期
	
	效 期
	
	停 留
期 限
	

	申請人親屬狀況
	稱謂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存歿
	職業
	現     住     地     址
	電話

	
	父
	
	
	
	
	
	

	
	母
	
	
	
	
	
	

	
	配偶
	
	
	
	
	
	

	
	子 女
	
	
	
	
	
	
	

	
	
	
	
	
	
	
	
	

	來台地址
(旅  館)
	
	

	探親探病
奔喪對象
資    料
	稱謂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職業
	現      住      地      址
	電話及手機號碼

	
	
	
	
	
	
	

	
	
	
	
	
	
	

	代 申 請
人 資 料
	
	
	
	
	
	

	
	
	
	
	
	
	

	1、 照片請貼同式最近三個月內二寸半身正面脫帽黑白照片二張。
2、 照片背面請書明姓名、出生日期。
3、 照片一張黏貼，一張浮釘。
	代辦旅行社
	

	4、 
	註冊
編號
	
	

	5、 
	公司及負責戳記
	

	6、 
	
	

	7、 
	
	

	8、 
	
	


	申     報     事     項
	一、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七十七條規定：「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以外之地區，犯內亂罪、外患罪，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而於申請時據實申報者，免予追訴、處罰。」
二、申請人現任或曾任中共黨務、行政、軍事或統戰單位專職人員，請於本欄據實詳述。如未據實填寫，經查獲或遭人檢舉者，應負法律責任。
□申請人未曾任中共黨務、行政、軍事或統戰單位專職人員。
□申請人曾任中共黨務、行政、軍事或統戰單位專職人員，曾任職於                 
□申請人現任中共黨務、行政、軍事或統戰單位專職人員，現任職於                 

	接待單位
	
	地 址
	

	
	
	電 話
	
	負責人
	

	注意事項
	一、本申請書由申請人或代申請人親自據實填寫，如未據實填寫經查獲者，得撤銷其入境許可，並限期離境。由在台親屬委託他人代為送件時，應檢附委託書。
二、申請人來台期間應遵守中華民國法令，並依限離台，且不得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

	
	大陸地區
居民身分證影本資料

	以上所填內容，俱屬事實，如有捏造或虛假情事，願負法律責任。
申請人：                    簽章    代申請人                簽章

	核轉單位意見及簽章
	入出境管理局處理意見

	
	

	備   註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台文號
機關名稱：
文號：   年   月   日   號函
	


   大陆人士来台(商务类)应备材料:
★★大陆客人应备资料:
1 申请书（由我司提供，需真实填写）
2. 护照或港澳通行证复印件。
3. 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新版）
4. 近期2寸彩照4张（白色底）
5. 在职证明(需负责人签名并附上电话)
6. 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的复印件、
7. 公司简介（最好彩页）
8．个人简历（大学以后起）、名片2张
●●台湾邀请单位及申请资格
1. 台湾最近一年度营业额新台币1000万元以上或公司资本额新台币500万元以上之新设成立企业
2. 赴台湾从事商务、经贸活动者.

●●台湾单位应备资料:
1. 台湾公司出具邀请函（附上联系人姓名及电话）
2. 台湾公司执照及前一年度营利事业所得税结算申报书或采购实绩证明文件复印件
3. 台湾公司方面出具保证书
4．赴台湾活动计划及行程表（拜会的公司行号、联系人及电话）；
5．团队名册
6. 与台湾业务往来文书

★★★★★★办件流程:
1. 准备资料
2. 递交材料,缴纳办理订金
3. 数据寄回台湾办理入台证(30个工作天左右 停留时间最长14天,一般只批10天左右)
4. 申请办理第三国签证（如：马国签证）或客人自己办理港澳通行证
5. 办理好入台证后,支付余款

★★★★公司初审(★★★★送件(资格不符(退件

★正常下件(★准备出发(★于指定站领取入台证(★入台

备注:马签或泰签应备护照正本(效期半年以上),相片一张(大陆办理签证)
代发邀请范围:两岸团体商务·考察·会议·旅游·协办两岸医疗交流·
公司电话：0755-89808586（10线）       传真：0755-82383760
二、申办协会交流、专业人士签证应备文件 
大陆受邀方团员应备文件： 
1.白底2寸照片4张
2.代表公司的法人证书复印件
3.个人经历简介（最好附上毕业证书）
4.清晰的身分证复印件（新式身分证需正反两面）
5.填写申请书（经历栏请务必填写，如曾任官职或人大、政协务必说明）
6.在职证明（附一张名片，公职人员请附公职证）

大陆协会方面准备的材料 
1：协会会员名册 2： 组织章程  3：协会简介  4：协会近年来活动记事
（皆要盖公章）                                                
文併������


��共計��





�����人





貼 照 片 處









